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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三八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公布「幼稚教育法」

民國70年11月6日

檔 號：0 7 0 / 3 0 1 . 0 0 / 1 / 8 / 0

說  明 ：

「幼稚教育法」由總統於民國70年11月6日公布；全文計25條。本法以促進兒

童身心發展為宗旨；所稱幼稚教育係指4歲至入國民小學之兒童，在幼稚園所

受之教育。幼稚教育之實施，應以健康教育、生活教育及倫理教育為主；其課

程標準由教育部訂之。幼稚園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設立或由師資培育機構

及公立國民小學附設者為公立，其餘為私立；幼稚園之設立及設備標準均由教

育部定之。幼稚園教學，每班兒童不得超過30人。幼稚園園長、教師以由幼稚

師資培育機構畢業者為原則。公私立幼稚園收費項目、用途及數額，須經所在

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。幼稚園兒童上下學應實施導護，確保交通安全；其

由幼稚園備車接送者，車輛應經交通監理單位檢定合格；嚴格限定乘車人數，

並派員隨車照護。另私立幼稚園辦理成績卓著，或辦理不善、違反法令者，本

法均訂有獎懲條文。

圖38-1

圖38-2

圖37-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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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三八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公布「幼稚教育法」

民國70年11月6日

檔 號：0 7 0 / 3 0 1 . 0 0 / 1 / 8 / 0

說  明 ：

「幼稚教育法」由總統於民國70年11月6日公布；全文計25條。本法以促進兒

童身心發展為宗旨；所稱幼稚教育係指4歲至入國民小學之兒童，在幼稚園所

受之教育。幼稚教育之實施，應以健康教育、生活教育及倫理教育為主；其課

程標準由教育部訂之。幼稚園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設立或由師資培育機構

及公立國民小學附設者為公立，其餘為私立；幼稚園之設立及設備標準均由教

育部定之。幼稚園教學，每班兒童不得超過30人。幼稚園園長、教師以由幼稚

師資培育機構畢業者為原則。公私立幼稚園收費項目、用途及數額，須經所在

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。幼稚園兒童上下學應實施導護，確保交通安全；其

由幼稚園備車接送者，車輛應經交通監理單位檢定合格；嚴格限定乘車人數，

並派員隨車照護。另私立幼稚園辦理成績卓著，或辦理不善、違反法令者，本

法均訂有獎懲條文。

圖38-1

圖38-2

圖37-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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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8-3

編號三九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公布「強迫入學條例」

民國71年5月12日

檔 號：0 7 1 / 0 0 2 . 0 4 / 1 / 1 5 / 1

說  明 ：

為配合國民教育之實施，故總統於民國71年5月12日公布「強迫入學條例」。

依據本條例之規定，6歲至15歲國民均應強迫入學；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及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之強迫入學委員會辦理強迫入學事宜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強

迫入學委員會並負責宣導及督促本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適齡國民入學。適齡國

民之父母或監護人，有督促子女或受監護人入學之義務，並配合學校實施家

庭教育。6歲應入國民小學之國民，由當地戶政機關於每年5月底前調查造冊，

逕送主管教育行政院機關於6月15日依學區分發，並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
於7月15日前按學區通知入學。國民小學應於每年5月底前，造具當年度畢業生

名冊，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分發，並於7月15日前按學區通知入國民中

學。凡應入學而未入學之適齡國民，學校應報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強迫入學委

員會派員作家庭訪問，勸告入學；除情形特殊，經核定暫緩入學，或免強迫入

學外，其父母或監護人經勸告後仍不送入學者，應由學校報請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強迫入學委員會予以書面警告，並限期入學，經警告並限期入學，仍不

遵行者，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處100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入學；如未遵限入

學，得繼續罰緩至入學為止。以上罰緩，逾期不繳者，移送法院強制執行。已

入學之適齡國民，無故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者，由學校勸導督促；如不遵從，

報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。

自本條例公布後，強迫入學始有法令之依據，而國民教育亦得以貫徹實施。

圖39-1




